
大连理工大学新媒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以及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教思政

〔2013〕3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

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59 号）、《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新媒体平台”，是指以校内各单位及其

下属机构和师生团体名义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QQ 公众平台、

企鹅媒体平台、百家号等网络平台注册的公众号，在知乎、百度

贴吧、新闻网站、视频网站等网络平台注册的帐号，以及开发和

运营的各种移动客户端。 

第三条  新媒体平台是我校新闻舆论以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重要阵地，必须从学校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要从有利于学校

内涵发展、大学文化传播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角度出发，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条  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是学校新媒体平台的主要监管

部门，负责学校官方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维护、管理，指导校内

各单位新媒体平台的运营管理，定期组织相关培训，从内容建设

和传播角度提升各单位运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的能力。 



（二）网络与信息化中心是学校新媒体平台的技术指导和统筹

规划单位，负责“i 大工”APP、学校微信企业号和学校 QQ校园号

建设，负责校内各单位移动应用的校级平台整合，负责校级平台

业务数据的管理、分析，组织新媒体建设的技术培训，从技术安

全与数据应用角度提升各单位新媒体平台建设水平。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学校官方涉外信息的发布及监管

工作。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五条  各新媒体平台的建设管理严格遵循“谁主管、谁负

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工作原则。校内各单位及其下属机构和

师生团体的新媒体平台由各单位负责监管。其中，招生相关新媒

体平台由招生就业处监管；校内各级团组织、学生组织以及学生

社团的新媒体平台由校团委监管；各地校友会的新媒体平台由校

友工作处监管；校内各民主党派的新媒体平台由党委统战部监管；

校内教职员工文体活动类和交友类群众组织的新媒体平台由校工

会监管；校内教学科研类和海外联谊类群众组织的新媒体平台由

所在单位监管。 

第六条  各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新媒体平台建设与管理

的第一责任人。校内有关单位联合注册，第一责任人由合作单位

选定。第一责任人要负责组织对本单位新媒体平台以及本单位师

生个人运营的、向社会公众发布与学校相关信息的新媒体平台进

行摸底、审批和登记等工作。 

第七条  各新媒体平台必须明确一名在校教职员工为直接责

任人，全面负责平台的内容建设及信息管理，直接责任人和平台



运营管理人员要积极参加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组织的专题培训

及研讨。 

第三章  审批备案 

第八条  各单位因工作需要拟创办或开发新媒体的，均需填

写《大连理工大学新媒体建设备案及审批表》（以下简称《备案及

审批表》），经所在二级党组织和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审批通过

后方可创办或开发。原则上一个单位在一个新媒体平台上只能开

设一个主体账户；移动客户端的开发，原则上按照服务型、教育

型、工作型等大类划分，一个单位每种类型限开发一个客户端应

用。 

第九条  未经各单位和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审批通过，名称

前缀或关键词带有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工、DUT等字样的

新媒体平台，应主动更名、注销或停办。拒不更名、注销或停办

的，各单位和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公布前已开设运营的新媒体平台，须在本办

法公布后 15 个工作日内补交《备案及审批表》。 

第十一条  各单位上报的《备案及审批表》中信息如发生更改，

应在 3个工作日内重新备案。 

第十二条  对于连续 2个月不更新内容或一年更新少于 20条

的新媒体平台，各单位要予以关停，并到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注销备案。 



第四章  建设要求 

第十三条  各新媒体平台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

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学校声誉。发布单

位必须对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预判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第十四条  各新媒体平台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和传播下列

信息： 

（一）含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

容的信息； 

（二）违反学校管理规定的信息； 

（三）损害学校形象及扰乱学校正常秩序的信息； 

（四）与学校无关的商业广告宣传信息； 

（五）其他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 

对违反以上规定的新媒体平台，一经发现，学校将责令其及

时纠正。发生重大失误或产生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按有关规定处

理相关责任人。 

第十五条  各新媒体平台的建设管理应做到下列要求： 

（一）要制定完善的内容发布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确保管

理员帐号的使用安全、发布流程安全、信息内容安全。 

（二）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推出紧扣学校实际工作，

贴近师生和校友，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强的作品。如遇学校

重大节庆日、活动宣传和重要信息发布，活动主办方或信息发布

方应主动向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提供资料，由学校官方新媒体

平台首发。 

（三）不得将学校师生数据存放到平台中，不允许私自与业

务系统对接或通过技术爬取数据，所有涉及学校层面数据的对接



和使用，均需由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审批后实施。不开通在线支付

功能，财务处、网络与信息化中心、教育发展基金会等经学校有

关部门批准的单位除外。 

（四）如发现负面舆情，事态严重或事件敏感，传播范围有

扩散趋势，平台运营管理人员应第一时间上报直接责任人和党委

宣传部、新闻中心。 

第五章  新媒体联盟 

第十六条 大连理工大学新媒体联盟是校内各单位和学生组

织共同发起成立的新媒体建设经验交流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第十七条 新媒体联盟全体成员应遵守《大连理工大学新媒体

联盟章程》（大工宣字〔2015〕12 号），并签署《大连理工大学校

园新媒体联盟公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核准开通的新媒体平

台，将自动成为新媒体联盟成员。 

第六章  奖  惩 

第十八条  学校将对在新媒体建设管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会同网络与信息化中心对

新媒体中的内容建设、信息管理、技术方案进行综合评定与监管，

对于不符合国家、学校相关制度要求的新媒体将进行责令整改、

关停整改、注销账号等处罚决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在新媒体建设管理中涉及的其他数据信息管

理，依据学校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大连理工大学

社交媒体管理办法（试行）》（大工宣字〔2014〕2 号）同时废止。 

 

附件：大连理工大学新媒体平台建设备案及审批表 

 
 

 


